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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460             股票简称：士兰微                编号：临 2016-012 

债券代码：122074             债券简称：11 士兰微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独立董事黄先海先生因公未能亲自出席本次董事会，委托独立董事冯晓女士代为行使同

意表决权，其余董事均亲自出席本次会议。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于

2016年 4月6日在浙江省杭州市黄姑山路4号公司三楼大会议室召开。本次董事会已于2016

年 3 月 26 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并电话确认。会议应

到董事 10人，实到 10 人，其中独立董事黄先海先生因公未能亲自出席本次董事会而委托独

立董事冯晓女士代为行使同意表决权，其余董事均亲自出席本次会议。公司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董事长陈向东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的

有关规定。会议以现场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1、《关于单项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议案》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告编号：临 2016-014。 

表决结果：10 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2015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全文详细内容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表决结果：10 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通过。 

3、《2015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10 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201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10 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通过。 

5、《2015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10 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通过。 

6、《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本公司 2015 年度共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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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的净利润 39,876,203.52 元；依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提取 10%法定公积金

8,476,158.80 元后，当年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31,400,044.72 元，加上上年结转未分配

利润 845,013,224.80 元，再减去报告期内已经派发的 2014 年度现金股利 3,117.92 万元，

截至期末累计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845,234,069.52 元。 

本公司 2015 年度的利润分配的预案为：拟以 2015 年度末公司注册资本 124,716.8 万股

为基数，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0.10 元（含税），总计派发现金股利 12,471,680 元。剩余

832,762,389.52 元转至以后年度分配。 

表决结果：10 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通过，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现金分红相

关事宜。 

7、《2015 年度关于公司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估报告》 

全文详细内容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表决结果：10 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8、《2015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全文详细内容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表决结果：10 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9、《关于与友旺电子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告编号：临 2016-015。 

表决结果：关联董事陈向东、罗华兵回避表决，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通过。 

10、《关于续聘 2016 年度审计机构并确定其报酬的议案》 

公司支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15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报酬共计 83万元

人民币。公司继续聘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 2016 年度财务报告境

内审计机构，并确定 2015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报酬为 83 万元（若有其他事项，报酬另议）。 

表决结果：10 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通过。 

11、《关于 201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告编号：临 2016-016。 

表决结果：10 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2、《关于本公司对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为满足 2016 年度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发展需要，董事会同意在 2016 

年度对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总额度不超过 138,000 万元，其中： 

1、 对杭州士兰集成电路有限公司担保不超过 60,000 万元； 

2、 对杭州士兰明芯科技有限公司担保不超过 20,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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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成都士兰半导体制造有限公司担保不超过 20,000 万元； 

4、 对杭州士兰集昕微电子有限公司担保不超过 20,000 万元 

5、 对深圳市深兰微电子有限公司担保不超过 2,000 万元； 

6、 对杭州士兰光电技术有限公司担保不超过 1,000 万元； 

7、 对杭州美卡乐光电有限公司担保不超过 10,000 万元； 

8、 对成都集佳科技有限公司担保不超过 5,000 万元。 

（以上金额包含 2015 年度延续至 2016 年度的担保余额） 

在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前，本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以上担保的总

额度内，签订的担保合同均为有效。 

在股东大会批准上述担保事项的前提下，公司提请授权董事长陈向东先生审批在以上时

间及额度之内的具体的担保事宜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告编号：临 2016-017。 

表决结果：10 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通过。 

13、《关于 2015 年度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2015 年度，本公司董事长陈向东先生领取董事长报酬 74.9 万元。 

根据 2012 年 12 月 16 日召开的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裴长洪先生、金小刚先生、朱大中先生、黄先海先生、冯晓女士各领取独立董事津贴的标

准为：6万元/年（含税）。以上独立董事中除黄先海先生、裴长洪先生外，在本年度均已按

照规定领取了相应的津贴。其中独立董事黄先海先生自愿放弃领取其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

的独立董事津贴；裴长洪先生于 2015 年 4 月 30 日辞去了独立董事的职务，故领取了独立董

事报酬 2万元。 

2015 年度除以上人员外其他董事、监事未在本公司领取董事、监事报酬。 

本议案由公司董事会薪酬及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并提交。 

（说明：副董事长郑少波先生担任本公司总经理，未在本公司领取董事报酬，领取总经

理报酬 76.8 万元；副董事长范伟宏先生，担任控股子公司杭州士兰集成电路有限公司总经

理，未在本公司领取董事报酬，其报酬由士兰集成发放，共计 75 万元；董事江忠永先生，

担任子公司杭州美卡乐光电有限公司总经理，未在本公司领取董事报酬，其报酬由士兰明芯

及美卡乐发放，共计 74.8 万元；董事李志刚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控股子公司深圳市

深兰微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未在本公司领取董事报酬，其报酬由深兰微发放，共计 105.2

万元；监事会主席宋卫权先生担任本公司设计所所长，未在本公司领取监事报酬，领取设计

所所长职务报酬 67.6 万元；监事陈国华先生，担任控股子公司成都士兰半导体制造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未在本公司领取监事报酬，其报酬由成都士兰发放，共计 60 万元；监事胡铁

刚先生，担任本公司产品线总经理，未在本公司领取监事报酬，领取产品线总经理职务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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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9 万元。 

2015 年度本公司董事罗华兵先生不在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领取报酬，其在杭州友旺电

子有限公司领取报酬。） 

（以上薪酬均为含税金额） 

表决结果：10 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通过。 

14、《关于 2015 年度高管薪酬的议案》 

2015 年度，副董事长郑少波先生担任本公司总经理，未在本公司领取董事报酬，领取

总经理报酬 76.8 万元；董事李志刚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控股子公司深圳市深兰微电

子有限公司总经理，未在本公司领取董事报酬，其报酬由深兰微发放，共计 105.2 万元；陈

越先生担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在本公司领取报酬 60 万元；王海川先生担任公

司副总经理，在本公司领取报酬 41万元。 

（以上薪酬均为含税金额） 

本议案由公司董事会薪酬及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并提交。 

表决结果：10 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5、《关于使用阶段性闲置的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告编号：临 2016-018。 

表决结果：10 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通过。 

16、《关于召开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全文详细内容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告编号：临 2016-019。 

表决结果：10 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 年 4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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